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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

第67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

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

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宇賢犯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李宇賢於民國111年8月2日晚間6時39分許，駕駛BLR-5232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A車）沿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南向車道行駛，於行

經中華路與環北路口欲左轉時未於內線車道依序排隊左轉，反以

跨越內線與中線車道之方式逕行駛向內線車道之最前方（中線車

道不得左轉），因於過程中妨礙沿中華路南向中線車道直行之後

方車流，而遭後方由吳懋宜所駕駛之車輛（車號詳卷，下稱B

車）開啟遠光燈表達不滿。詎李宇賢亦因而心生不滿，雖明知當

時為平日下班時間、車流非少，竟仍基於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之

犯意，先後多次以加速行駛後急切至B車前方緊急煞車、見B車避

讓至其他車道後繼續切換車道至B車前方阻擋逼車、於B車變換車

道前行後再行加速與B車競駛併行、探頭至車外手持球棒朝B車揮

舞並叫囂而未注意周邊車況等危險駕駛方式欲攔停B車。過程中

多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如跨越雙白線、於路口內逼車攔停

等），亦使行經該處之車流發生往來危險（如後方機車僅能放棄

行駛外線車道切入中線車道始得前行），並致吳懋宜因而心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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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足生損害於身體、財產之安全。嗣因吳懋宜選擇迴轉避讓後

李宇賢始放棄攔車，經吳懋宜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理  由

（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

一、訊據被告李宇賢於本院審理中經告知其本案行為仍涉犯以他

法致生往來危險罪後，對於本案犯罪事實及所告知之適用法

條均坦承不諱（院卷第69-70、78頁），並經證人吳懋宜於

警詢中證述明確（111偵12962卷【下稱偵卷】第5-6頁），

且有吳懋宜提出之行車紀錄影像及乘客手機錄影截圖、本院

就上開行車紀錄影像之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等在卷可查（偵

卷第9-10頁、院卷第74-76、97-100頁），足認被告自白與

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

論科。

二、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

罪。又依被告本案行為過程中之具體情形，既然係在平日下

班車流之道路上以急煞逼車、競駛併行等方式欲攔停B車，

並實際造成行經該處車流之往來危險，均已如前述，自應認

已符合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之程

度，並非單純一時之違規駕駛等情形堪可比擬，亦難僅因吳

懋宜可閃避駛離而解免其行為對公眾往來安全所生之危險

性。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涉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

項之強制未遂罪，自有未合，然二者間社會基本事實同一，

應由本院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於本案犯行過程中雖另

使吳懋宜心生畏懼，然此等行為應認僅屬被告以他法致生往

來危險犯行之一部，尚無庸另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併此敘

明。

  ㈡被告前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過失傷害、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暨裁定應執行刑確

定（相關案號：桃園地院107年度簡字第392號、107年度壢

簡字第1274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交上易字第417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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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度聲字第922號），於109年6月11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徒刑執行完畢

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

然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提出「特別惡

性」、「刑罰反應力薄弱」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之判斷

標準，既均屬人格責任論的標準，而現有刑事司法能量實際

上又難以逐案判定行為人個人情狀有無固有缺陷，則此等要

件自宜予進一步限縮，認為只有在個案中可認為行為人具有

極為特殊之不法與罪責非難必要時，始予加重處斷刑。而經

本院審酌被告前案之罪名及執行情形、本案之犯罪情節等

情，尚不認為其有何等特殊之不法與罪責非難必要，故相關

前科紀錄於量刑審酌中之素行部分予以確實審酌即為已足，

爰不另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以免罪刑不相當。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

規定相適合之事實暨其他一切情狀（含被告本案犯罪除造成

公眾往來安全之危險外，更實際造成吳懋宜之心理畏懼，故

其犯罪所生之法益侵害結果非輕，另依被告前案紀錄可知被

告除上開前案紀錄外，於本案案發前亦有多次僅因行車糾紛

而率予傷害他人或持球棒毀損他人車輛之情形，因認其素行

甚屬不佳、且長久以來習以暴力方式處理交通糾紛，況其本

案縱遭B車開啟遠光燈表達不滿，亦全然無從合理化其本案

逼車等危險駕駛行為，故被告本案雖坦承犯行仍不宜予以輕

縱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

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項規定，其餘審酌細節並非行刑事簡式

審判程序判決之必要記載事項，爰不另予詳細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振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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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第1項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

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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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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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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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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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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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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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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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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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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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67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宇賢犯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李宇賢於民國111年8月2日晚間6時39分許，駕駛BLR-5232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南向車道行駛，於行經中華路與環北路口欲左轉時未於內線車道依序排隊左轉，反以跨越內線與中線車道之方式逕行駛向內線車道之最前方（中線車道不得左轉），因於過程中妨礙沿中華路南向中線車道直行之後方車流，而遭後方由吳懋宜所駕駛之車輛（車號詳卷，下稱B車）開啟遠光燈表達不滿。詎李宇賢亦因而心生不滿，雖明知當時為平日下班時間、車流非少，竟仍基於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之犯意，先後多次以加速行駛後急切至B車前方緊急煞車、見B車避讓至其他車道後繼續切換車道至B車前方阻擋逼車、於B車變換車道前行後再行加速與B車競駛併行、探頭至車外手持球棒朝B車揮舞並叫囂而未注意周邊車況等危險駕駛方式欲攔停B車。過程中多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如跨越雙白線、於路口內逼車攔停等），亦使行經該處之車流發生往來危險（如後方機車僅能放棄行駛外線車道切入中線車道始得前行），並致吳懋宜因而心生畏懼，足生損害於身體、財產之安全。嗣因吳懋宜選擇迴轉避讓後李宇賢始放棄攔車，經吳懋宜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理  由
（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
一、訊據被告李宇賢於本院審理中經告知其本案行為仍涉犯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罪後，對於本案犯罪事實及所告知之適用法條均坦承不諱（院卷第69-70、78頁），並經證人吳懋宜於警詢中證述明確（111偵12962卷【下稱偵卷】第5-6頁），且有吳懋宜提出之行車紀錄影像及乘客手機錄影截圖、本院就上開行車紀錄影像之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等在卷可查（偵卷第9-10頁、院卷第74-76、97-100頁），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罪。又依被告本案行為過程中之具體情形，既然係在平日下班車流之道路上以急煞逼車、競駛併行等方式欲攔停B車，並實際造成行經該處車流之往來危險，均已如前述，自應認已符合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之程度，並非單純一時之違規駕駛等情形堪可比擬，亦難僅因吳懋宜可閃避駛離而解免其行為對公眾往來安全所生之危險性。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涉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自有未合，然二者間社會基本事實同一，應由本院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於本案犯行過程中雖另使吳懋宜心生畏懼，然此等行為應認僅屬被告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犯行之一部，尚無庸另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併此敘明。
  ㈡被告前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過失傷害、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暨裁定應執行刑確定（相關案號：桃園地院107年度簡字第392號、107年度壢簡字第1274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交上易字第417號、109年度聲字第922號），於109年6月11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提出「特別惡性」、「刑罰反應力薄弱」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之判斷標準，既均屬人格責任論的標準，而現有刑事司法能量實際上又難以逐案判定行為人個人情狀有無固有缺陷，則此等要件自宜予進一步限縮，認為只有在個案中可認為行為人具有極為特殊之不法與罪責非難必要時，始予加重處斷刑。而經本院審酌被告前案之罪名及執行情形、本案之犯罪情節等情，尚不認為其有何等特殊之不法與罪責非難必要，故相關前科紀錄於量刑審酌中之素行部分予以確實審酌即為已足，爰不另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以免罪刑不相當。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相適合之事實暨其他一切情狀（含被告本案犯罪除造成公眾往來安全之危險外，更實際造成吳懋宜之心理畏懼，故其犯罪所生之法益侵害結果非輕，另依被告前案紀錄可知被告除上開前案紀錄外，於本案案發前亦有多次僅因行車糾紛而率予傷害他人或持球棒毀損他人車輛之情形，因認其素行甚屬不佳、且長久以來習以暴力方式處理交通糾紛，況其本案縱遭B車開啟遠光燈表達不滿，亦全然無從合理化其本案逼車等危險駕駛行為，故被告本案雖坦承犯行仍不宜予以輕縱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項規定，其餘審酌細節並非行刑事簡式審判程序判決之必要記載事項，爰不另予詳細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振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第1項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宇賢

                    住○○市○鎮區○○路○段000巷00弄0                         ○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
第67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
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
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宇賢犯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李宇賢於民國111年8月2日晚間6時39分許，駕駛BLR-5232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A車）沿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南向車道行駛，於行
經中華路與環北路口欲左轉時未於內線車道依序排隊左轉，反以
跨越內線與中線車道之方式逕行駛向內線車道之最前方（中線車
道不得左轉），因於過程中妨礙沿中華路南向中線車道直行之後
方車流，而遭後方由吳懋宜所駕駛之車輛（車號詳卷，下稱B車
）開啟遠光燈表達不滿。詎李宇賢亦因而心生不滿，雖明知當時
為平日下班時間、車流非少，竟仍基於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之犯
意，先後多次以加速行駛後急切至B車前方緊急煞車、見B車避讓
至其他車道後繼續切換車道至B車前方阻擋逼車、於B車變換車道
前行後再行加速與B車競駛併行、探頭至車外手持球棒朝B車揮舞
並叫囂而未注意周邊車況等危險駕駛方式欲攔停B車。過程中多
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如跨越雙白線、於路口內逼車攔停等
），亦使行經該處之車流發生往來危險（如後方機車僅能放棄行
駛外線車道切入中線車道始得前行），並致吳懋宜因而心生畏懼
，足生損害於身體、財產之安全。嗣因吳懋宜選擇迴轉避讓後李
宇賢始放棄攔車，經吳懋宜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理  由
（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
一、訊據被告李宇賢於本院審理中經告知其本案行為仍涉犯以他
    法致生往來危險罪後，對於本案犯罪事實及所告知之適用法
    條均坦承不諱（院卷第69-70、78頁），並經證人吳懋宜於
    警詢中證述明確（111偵12962卷【下稱偵卷】第5-6頁），
    且有吳懋宜提出之行車紀錄影像及乘客手機錄影截圖、本院
    就上開行車紀錄影像之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等在卷可查（偵
    卷第9-10頁、院卷第74-76、97-100頁），足認被告自白與
    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
    論科。
二、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
    罪。又依被告本案行為過程中之具體情形，既然係在平日下
    班車流之道路上以急煞逼車、競駛併行等方式欲攔停B車，
    並實際造成行經該處車流之往來危險，均已如前述，自應認
    已符合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之程
    度，並非單純一時之違規駕駛等情形堪可比擬，亦難僅因吳
    懋宜可閃避駛離而解免其行為對公眾往來安全所生之危險性
    。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涉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
    之強制未遂罪，自有未合，然二者間社會基本事實同一，應
    由本院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於本案犯行過程中雖另使
    吳懋宜心生畏懼，然此等行為應認僅屬被告以他法致生往來
    危險犯行之一部，尚無庸另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併此敘明
    。
  ㈡被告前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過失傷害、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暨裁定應執行刑確
    定（相關案號：桃園地院107年度簡字第392號、107年度壢
    簡字第1274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交上易字第417號、10
    9年度聲字第922號），於109年6月11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提出「特別惡性」、
    「刑罰反應力薄弱」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之判斷標準，
    既均屬人格責任論的標準，而現有刑事司法能量實際上又難
    以逐案判定行為人個人情狀有無固有缺陷，則此等要件自宜
    予進一步限縮，認為只有在個案中可認為行為人具有極為特
    殊之不法與罪責非難必要時，始予加重處斷刑。而經本院審
    酌被告前案之罪名及執行情形、本案之犯罪情節等情，尚不
    認為其有何等特殊之不法與罪責非難必要，故相關前科紀錄
    於量刑審酌中之素行部分予以確實審酌即為已足，爰不另依
    累犯之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以免罪刑不相當。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
    規定相適合之事實暨其他一切情狀（含被告本案犯罪除造成
    公眾往來安全之危險外，更實際造成吳懋宜之心理畏懼，故
    其犯罪所生之法益侵害結果非輕，另依被告前案紀錄可知被
    告除上開前案紀錄外，於本案案發前亦有多次僅因行車糾紛
    而率予傷害他人或持球棒毀損他人車輛之情形，因認其素行
    甚屬不佳、且長久以來習以暴力方式處理交通糾紛，況其本
    案縱遭B車開啟遠光燈表達不滿，亦全然無從合理化其本案
    逼車等危險駕駛行為，故被告本案雖坦承犯行仍不宜予以輕
    縱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
    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項規定，其餘審酌細節並非行刑事簡式
    審判程序判決之必要記載事項，爰不另予詳細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振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第1項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
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宇賢

                    住○○市○鎮區○○路○段000巷00弄0                         ○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67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宇賢犯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李宇賢於民國111年8月2日晚間6時39分許，駕駛BLR-5232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南向車道行駛，於行經中華路與環北路口欲左轉時未於內線車道依序排隊左轉，反以跨越內線與中線車道之方式逕行駛向內線車道之最前方（中線車道不得左轉），因於過程中妨礙沿中華路南向中線車道直行之後方車流，而遭後方由吳懋宜所駕駛之車輛（車號詳卷，下稱B車）開啟遠光燈表達不滿。詎李宇賢亦因而心生不滿，雖明知當時為平日下班時間、車流非少，竟仍基於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之犯意，先後多次以加速行駛後急切至B車前方緊急煞車、見B車避讓至其他車道後繼續切換車道至B車前方阻擋逼車、於B車變換車道前行後再行加速與B車競駛併行、探頭至車外手持球棒朝B車揮舞並叫囂而未注意周邊車況等危險駕駛方式欲攔停B車。過程中多次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如跨越雙白線、於路口內逼車攔停等），亦使行經該處之車流發生往來危險（如後方機車僅能放棄行駛外線車道切入中線車道始得前行），並致吳懋宜因而心生畏懼，足生損害於身體、財產之安全。嗣因吳懋宜選擇迴轉避讓後李宇賢始放棄攔車，經吳懋宜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理  由
（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
一、訊據被告李宇賢於本院審理中經告知其本案行為仍涉犯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罪後，對於本案犯罪事實及所告知之適用法條均坦承不諱（院卷第69-70、78頁），並經證人吳懋宜於警詢中證述明確（111偵12962卷【下稱偵卷】第5-6頁），且有吳懋宜提出之行車紀錄影像及乘客手機錄影截圖、本院就上開行車紀錄影像之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等在卷可查（偵卷第9-10頁、院卷第74-76、97-100頁），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罪。又依被告本案行為過程中之具體情形，既然係在平日下班車流之道路上以急煞逼車、競駛併行等方式欲攔停B車，並實際造成行經該處車流之往來危險，均已如前述，自應認已符合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之程度，並非單純一時之違規駕駛等情形堪可比擬，亦難僅因吳懋宜可閃避駛離而解免其行為對公眾往來安全所生之危險性。故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涉犯刑法第304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未遂罪，自有未合，然二者間社會基本事實同一，應由本院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被告於本案犯行過程中雖另使吳懋宜心生畏懼，然此等行為應認僅屬被告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犯行之一部，尚無庸另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併此敘明。
  ㈡被告前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過失傷害、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暨裁定應執行刑確定（相關案號：桃園地院107年度簡字第392號、107年度壢簡字第1274號，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交上易字第417號、109年度聲字第922號），於109年6月11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然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提出「特別惡性」、「刑罰反應力薄弱」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之判斷標準，既均屬人格責任論的標準，而現有刑事司法能量實際上又難以逐案判定行為人個人情狀有無固有缺陷，則此等要件自宜予進一步限縮，認為只有在個案中可認為行為人具有極為特殊之不法與罪責非難必要時，始予加重處斷刑。而經本院審酌被告前案之罪名及執行情形、本案之犯罪情節等情，尚不認為其有何等特殊之不法與罪責非難必要，故相關前科紀錄於量刑審酌中之素行部分予以確實審酌即為已足，爰不另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以免罪刑不相當。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相適合之事實暨其他一切情狀（含被告本案犯罪除造成公眾往來安全之危險外，更實際造成吳懋宜之心理畏懼，故其犯罪所生之法益侵害結果非輕，另依被告前案紀錄可知被告除上開前案紀錄外，於本案案發前亦有多次僅因行車糾紛而率予傷害他人或持球棒毀損他人車輛之情形，因認其素行甚屬不佳、且長久以來習以暴力方式處理交通糾紛，況其本案縱遭B車開啟遠光燈表達不滿，亦全然無從合理化其本案逼車等危險駕駛行為，故被告本案雖坦承犯行仍不宜予以輕縱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項規定，其餘審酌細節並非行刑事簡式審判程序判決之必要記載事項，爰不另予詳細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振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林欣緣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第1項
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